
 

 1

 
 
 
 
 
 

安政综〔2011〕34 号 

 
安溪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 2011 年财政收支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2011 年全县财政预算已经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批准。现将 2011 年全县财政收支预算、基金收支预算

和各乡镇收入任务下达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抓收入促增长，确保完成全年收入目标。各乡镇和财

税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出发，把抓好收入作为各项工作

的中心任务，主要领导要亲自抓，明确责任，强化考核，抓好、

抓早、抓落实，加强财政收入经济分析、监控，密切关注经济

财政运行情况，加强部门协调，及时发现问题，着力破解难题，

努力实现税收收入随经济增长协调增收。抓好财政收入质量，

通过逐步努力，不断提高税收收入在一般预算收入中的比重。

严格执行税收政策，强化税收征管，规范非税收入征收管理，

做到应征尽收。要完善财政收入考核激励措施，激发各乡镇、

各征收部门完成财税收入任务的积极性。 

二、抓节支调结构，保障重点支出和改善民生。各部门各

单位要进一步树立勤俭节约、过紧日子的思想，坚决按照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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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市的要求，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人、车、会、

话”和楼堂馆所等支出，继续抓好厉行节约，集中财力用于社

会公共事业和民生方面发展。要加大融资和筹集资金，保证省

市试点小城镇南翼新城、湖头新城建设、市政设施、工业园区

以及公路交通等重大事业、重点建设项目资金所需，促进我县

项目带动战略深入实施。要支持民生事业发展，重点保障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免费义务教育、环保绿化、基本农田保护、“三

旧”改造、现代农业生态茶园建设以及为民办实事项目等方面

支出的需要，更好地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

和谐安溪建设。要尽力保障教育、科技、农业等法定支出，保

障今年新增教育绩效工资、改革性工资支出和事业人员绩效工

资等支出。 

三、抓落实促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认真贯彻

中央、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抓

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落实

财力重点保障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使政府融资、财政投资资金

尽快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加速经济发展。要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落实财政扶持政策，突

出扶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支持行业龙头企业上市。要

落实好经济科技发展、产业转移、科技孵化资金、外贸发展、

高新区发展等专项资金，继续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支持节能减排、自主创新、技术创新，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四、抓监督重管理，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监管。要加强财

政监督，突出抓好乡村财政资金监管，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和社

保基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切实防范财政风险。要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实行资产租赁经营审核报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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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上堵塞“小金库”资金来源。要继续实行财政拨款项目

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加强资金监管，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有效，并自觉接受人大、审计以及社会监督。 

五、其他事项 

1、各乡镇收入任务是根据《关于印发〈安溪县县乡（镇）

财政体制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安政综〔2009〕75 号）规定

的增长比率进行测算的，三安收入调整给湖头镇，不再计入县级

收入范围。 

2、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资金 6813 万元已安排在相关预算支

出科目中，应严格按照指定的用途专款专用。其中：乡镇政府公

用经费及运转补助 690 万元，乡镇计协经费、村级中心户长补贴

201 万元，农村“六大员”、村级妇代会主任、团支部书记、计

生协会会长津补贴 808 万元，农村中小学校公用经费及专项补助

2291 万元，五保户供养 585 万元，村（居）办公经费、村干补

贴、村务工作者和离任村主干基本养老补贴 2238 万元。               

3、社会抚养费和清水岩事业收入仍由所在乡镇负责征收，

应及时上缴县金库，杜绝坐支挪用。 

附表一：2011 年安溪县财政预算收入计划表（略） 

附表二：2011 年安溪县各征收部门收入任务表（略） 

附表三：2011 年安溪县一般预算支出计划表（略） 

附表四：2011 年安溪县基金预算收支计划表（略） 

附表五：2011 年乡镇一般预算收入任务情况表（略） 

 

 

二 O 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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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财政局，县委、人大、政协、纪委，县人武部、检察院、

法院，各乡镇党委，县人大财经委，县四套班子领导。 

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1 月 28 日印发 


